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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㆒、 全球化經濟㆘，稅制已成為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美國稅務基㈮會（Tax 
Foundation）2014 年 9 ㈪ 15 ㈰首度發表「國際租稅競爭力指數」（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ITCI），依租稅負擔與㆗立性原則，評比 OECD 34
國租稅競爭力，ITCI 內容及 OECD 國家相關做法，正可以做為我國稅制改革
之參考。 

㆓、 ITCI 探討 
(㆒) 非㆗立性措施（包括高度累進稅率、成本認列限制、繁複稅務作業等）

將干擾經濟活動，影響㈾源配置效率，增加無謂損失。 
(㆓) 稅率為重要指標，調降稅率㈲助競爭力，惟㈵定租稅㊝惠，可能導致過

度投㈾、政治遊說、稅負移轉等，反而不利競爭力。 
(㆔) 國際間㈰益重視㈽業跨國避稅課題，多數國家訂㈲反跨國避稅法規，

OECD 亦將大幅修訂國際稅則，以防堵跨國㈽業避稅。 
㆔、 我國租稅競爭力評估 

(㆒) 我國營所稅及營業稅之稅率遠低於 OECD 國家，具競爭㊝勢，惟稅率過
低，影響㈶政收入。 

(㆓) 我國稅制在綜所稅、股利所得、屬㆟兼屬㆞主義、成本認列方法、加值
型營業稅門檻等方面，尚㈲檢討改進空間。 

㆕、 政策建議 
(㆒) 我國股利所得㊜用綜所稅累進稅率並採繁複之設算扣抵法，建議改採單

㆒稅率分離課稅，以降低扭曲效果並簡化稅務作業。 
(㆓) 建議研究營所稅改採屬㆞主義之可行性，並參酌 OECD 國家做法，建立

完備之反跨國避稅法規。 
(㆔) 建議檢討非㆗立性之租稅措施，允許後進先出法認列成本、擴大㊜用加

值型營業稅及取消貨物稅，並降低薪㈾所得者稅負。 
(㆕) 建議在兼顧競爭力前題㆘，檢討調整營業稅及營所稅之稅率。 

1. 加值稅屬㆗立性稅制，且我國稅率遠低於 OECD 國家，可㊜時檢討調
升稅率挹㊟㈶源，並做為稅制改革之配套措施。 

2. 我國營所稅稅率低且訂㈲各種租稅㊝惠，建議通盤檢討㈽業實際稅
負，㊜當調整相關規定。 

                                                 
∗  顏如玉為經濟發展處科長、游奕恬為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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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tax system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competitiveness. The Tax Foundation first published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ITCI) on September 15, 2014. According to the tax burden with the principle of 
neutrality, and assessing the tax competitiveness of OECD’s 34 countries, ITCI’s evaluated 
content and OECD’s national relevant method – these can all be used for the reference of tax 
system reform in our country. 

2. ITCI’s discussion concluded: 
(1) Non-neutral measures (including highly progressive tax costs, recognized limitations, 

complicated tax work, etc.) will interfere with economic activity, 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cause increased deadweight loss. 

(2) The tax rat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 adjusting it lower will help competitiveness, but 
specific tax incentives may lead to over-investment, political lobbying, transfer taxes and 
so on, causing unfavorable competitiveness. 

(3) The issue of transnational payment of duty evasion in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ly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ith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for the multinational anti-avoidance 
legislation, OECD will also substantially revise international tariffs in an attempt to 
prevent tax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3. The tax competitiveness of our country is assessed: 
(1) Our country’s corporate tax and business tax rates a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ECD 

countries, giving Taiwa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if the tax rates are too low, this will 
influence fiscal revenues. 

(2) Individual income tax, dividend income, a worldwide system of taxation, cost recognized 
methods, value-added business tax threshold, etc. are still being examined to identify areas 
of possible improvement. 

4.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The dividend income of our country is applicable to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ax 

rate and adopts the complicated imputation and deductions law. To suggest a change to 
adopt the single tax rate to separate and levy taxes, in order to reduce and twist the result 
and simplify the tax homework. 

(2) The proposed feasibility study camp of the territorial doctrine adopted tax reform,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OECD country practi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anti-
transnational tax regulations. 

(3) To review the non-neutrality of the tax measures to allow LIFO-recognized costs, to extend 
value-added sales tax and to abolish excise and lower income earners’ pay taxes. 

(4) Taking into account competitiveness, adjust the corporate tax and VAT tax rates of the tax 
adjustment review. 
(i) VAT belongs to the tax system of neutrality, and the tax rate of our country is far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ECD countries. The rate may be raised to inject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timely review and reform of the tax system as a supporting measure. 

(ii) The corporate tax rate is low and concludes various taxes favorably. Suggestions to 
propose examining the real burden of taxation of enterprises overall, and do it for the 
supplementary measure of the tax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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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㆒、研究動機 

在全球化經濟下，資金、人力的跨國移動加遽，國際間競爭

日益激烈，各國政府致力建構友善租稅環境以吸引投資及人才，

稅制已成為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工具，而租稅競爭力之高低，不僅

止於稅負的輕重而已，還需注意租稅結構是否符合中立性，以減

少對經濟的干擾，促進經濟持續成長。 

有鑑於此，美國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首度發表「國際租稅競爭力指數」（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ITCI），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34
國進行租稅競爭力評比。 

我國政府刻正推動「財政健全方案」，其中稅制改革為重要

的一環，「國際租稅競爭力指數」評比內容及 OECD 國家做法，
正可以做為我國未來稅制改革之參考。 

㆓、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探討國際租稅競爭力評比原則、評估範圍與架構、

評分方法，以及主要國家稅制概況與評比結果，並參酌「國際租

稅競爭力指數」評比內涵與 OECD 國家做法，分析我國租稅競爭
力優劣勢，研提未來稅制改進建議。 

貳、租稅原則與租稅競爭力 

㆒、租稅原則 

財政收入係租稅最基本的目的，政府必須獲取充分的財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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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應政務之需，惟租稅係國家運用政治權利強制徵收，必須謹

慎為之，爰自 18 世紀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眾多學者
提出各種租稅原則，大多強調社會公平（所得重分配）與經濟效

率（租稅中立性）二大目標，一方面考慮到納稅人的能力與租稅

負擔的公平，另一方面避免干擾經濟活動，減少租稅對資源配置

之扭曲效果。 

傳統租稅原則仍有其重要性，惟隨著全球化經濟演變，面對

國際租稅競爭，近數十年各國逐漸偏向稅制在效率面的目標，將

稅制改革焦點放在鼓勵創造財富，並避免對各項經濟活動產生抑

制或干擾效果。 

㆓、租稅競爭力 

美國稅務基金會於 2014 年首度發表之「國際租稅競爭力指
數」（以下簡稱 ITCI）報告，即是從效率角度出發，以「稅負」
與「中立性」做為評估租稅競爭力之二大原則。值得注意的是，

ITCI 報告並不考慮公平性、財政收入等目標，然而經濟面資源配
置最有「效率」的狀態，卻未必是社會面所得分配與租稅負擔最

「公平」的狀態，尤其近年許多國家面臨財政危機、所得分配惡

化等問題，各國政府仍須兼顧充分稅收、經濟均衡穩定發展、縮

短貧富差距、促進就業等多元的政策目標。 

參、國際租稅競爭力指數探討 

㆒、評估架構 

ITCI 以租稅負擔與稅制中立性為原則，評估 OECD 34 個國
家的租稅競爭力，評估範圍涵蓋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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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財產稅、國際租稅規則等 5 大面向，每個面向各有 3 個評估
子項，合計 15 個評估子項，每個子項訂定若干項變數，合計超
過 40 個變數，加以評分並排名（包括總排名、各面向排名、各
評估子項排名），ITCI評估架構如下圖。 

 

 

 

 

 

 

 

 

 

 

圖 1  ITCI 評估架構 

㆓、評分方法 

ITCI 以租稅負擔高低及中立性程度做為評分原則，先就各面
向及評估子項評定各國分數及排序，再綜合計算總分數及總排

序；其評分法係採統計方法計算相對比分，最優者評為 100 分，
其餘國家分數僅表示與最優者之相對差距。估算步驟與內容說明

如下： 

5 大面向 15 個評估子項 

 最高邊際

稅率 

 成本核定 

 租稅誘因

與複雜度 

(每項權重 
1/３) 

 經常性收入
稅負 

 資本利得
和股利所
得稅負 

 複雜度 

(每項權重 

1/３) 

 稅率 

 稅基 

 複雜度 

(每項權重 

1/３)

 不動產稅結
構 

 個人財富與遺
產稅課說範圍

 公司資本及
資產稅 

(每項權重 
1/３) 

 租稅課徵
範圍 

 扣繳率及
租稅協定

 國際稅務
法規 

(每項權重 
1/３) 

(權重：1/5) (權重：1/5) 

個人所得稅 
(權重：1/5) 

財產稅 國際租稅規則 公司所得稅 消費稅 
(權重：1/5) (權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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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驟一：計算標準差（標準計分） 

呈現各國租稅變數與 OECD 國家租稅變數平均值的差異，0
代表與 OECD平均值相同， -1表示在 OECD平均值之下 1個標
準差，1代表在 OECD平均值之上 1個標準差。 

例如：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平均稅率為 25.4%，標準差為
6 個百分點；美國公司所得稅率為 39.1%，標準化後之標準計分
為 -2.32（表示在 OECD平均值之下 2.32個標準差）。 

(二) 步驟二：加權計算 

將各評估面向及評估子項等變數之標準計分，按權重計算總

和；5 個評估面向權重相同（各 1/5），同一面向下 3 個評估子項
權數相同（各 1/3）；同一子項下的各變數權數相同（依變數數目
而定）。 

例如：公司所得稅項下有「稅率」、「成本核定」、「租稅誘因

與複雜度」等 3 個評估子項，各適用相同權重 1/3；其中，評估
子項「成本核定」內含 6 個變數，包括：虧損前抵、虧損後抵、
提列機器設備、建築物、無形資產折舊（耗）時程及存貨評價方

式，各變數權重均為 1/6。 

(三) 步驟三：轉換 P值 

為消除負值標準計分，將各評估子項及面向之標準計分總數

轉換成 P值，代表特定某一國之稅制較於其他國家好的機率。 

例如：美國整體稅制標準計分為  -0.423，轉換 P 值後為
33.5%，代表美國稅制較 OECD 任一國家來得好之機率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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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步驟四：計算整體分數 

將各國整體 P 值轉換為最高為 100 分的整體相對分數；公
式：（各國整體 P值/OECD國家中最高整體 P值比重）*100%。 

例如：愛沙尼亞整體 P 值 77.9% 為 OECD 最高，獲得分數
100 分，排名第 1；美國整體 P 值 33.5%，換算為 43.1 分
（﹝33.5/77.9﹞*100），排名第 32。 

㆔、評估㊠目 

(一) 公司所得稅 

分為「最高邊際稅率」、「成本核定」、「租稅誘因與複雜度」

等 3個評估子項。 

1. 最高邊際稅率 

公司所得稅影響經營與投資決策，不利資本形成與經濟成

長，邊際稅率愈高扭曲效果愈大；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平均最
高邊際稅率為 25.4%，各國稅率若高於此平均值者，評分較低。 

2. 成本核定 

稅法對成本的認定愈接近實際情況者愈具中立性。例如：機

器、建物成本愈快攤銷完畢，評分較高。又如：銷貨成本計價方

法採後進先出法評分最高（該法使銷貨成本接近市價，避免膨脹

淨利及稅負）、只允許採先進先出法評分最低；OECD 國家中，
14國採後進先出法，13國採平均成本法認列成本。 

3. 租稅誘因與複雜度 

提供投資及研發租稅扣抵等租稅優惠的國家，因係針對特定

產業或行為，可能扭曲投資決策，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評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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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稅務行政亦是影響租稅中立性的重要因素，ITCI 以遵從時
間做為評估複雜度之指標，1  遵從時間愈長，則評分較低；
OECD國家公司所得稅之遵從時間平均每年為 52小時。 

(二) 個人所得稅 

分為「經常性收入稅負」、「資本利得和股利所得稅負」、「租

稅複雜度」等 3個評估子項。 

1. 經常性收入稅負 

高度累進稅率將影響工作意願，且因可支配所得減少，將進

一步影響消費意願，爰稅率較高或採高度累進稅率者評分較低；

OECD國家個人所得稅平均最高邊際稅率為 41%。 

另薪資所得者之租稅負擔愈重，代表稅制對工作意願之干擾

作用愈大，則評分也愈低；OECD 國家薪資所得者租稅負擔平均
為 35.8%。 

2. 資本利得和股利所得稅負 

對資本利得及股利所得課稅不利資本形成，而且對股利所得

課稅將影響投資及籌資決策，且有重複課稅的疑慮，不符合稅制

中立性原則。因此，資本利得及股利所得適用稅率愈高，評分愈

低；OECD國家資本利得平均稅率為 16.6%。 

3. 租稅複雜度 

稅制愈複雜，企業及個人為繳納租稅需付出更多的時間及成

本，增加納稅人負擔，爰遵從時間愈長者，評分愈低；OECD 國
家個人所得稅之遵從時間平均每年為 75.9小時。 
                                                 
1 遵從時間，係指納稅人處理稅務事宜所需耗費之時間(時數)，時數愈長，表示稅制愈複
雜，並將增加納稅人之行政成本(稱之遵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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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稅 

分為「稅率」、「稅基」、「租稅複雜度」等 3個評估子項。 

1. 稅率 

稅率愈低，消費者負擔愈低，可促進消費及投資生產，爰稅

率較低者評分較高；OECD國家消費稅平均稅率為 19.1%。 

2. 稅基 

(1) 消費稅相對較具中立性，尤其加值稅（Value Added Tax, 
VAT），不因產銷階段不同而影響稅負，亦不影響相對價
格，對經濟行為的扭曲效果較小。稅基愈廣者愈符合中立

性，評分愈高。 

(2) 加值稅之對「加值」之核算應儘量符合實際情況，爰對於
進項稅額之扣抵，未訂定限制條件者，評分較高。 

(3) 各國為減輕小規模企業遵從時間及成本，通常會設定適用
加值稅門檻，惟該門檻設定過高，會造成有利較小規模企

業，不利於大企業之扭曲情形，爰適用加值稅門檻愈低，

評分較高；OECD 國家加值稅門檻平均為年營收 34,000 美
元。 

3. 租稅複雜度 

消費稅遵從時間愈短者，評分愈高；OECD 國家消費稅之遵
從時間平均每年為 56.4小時。 

(四) 財產稅 

分為「不動產稅結構」、「個人財富與遺產稅課稅範圍」、「公

司資本及資產稅」等 3個評估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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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動產稅結構」及「個人財富與遺產稅課稅範圍」 

稅制應能維護稅本，只對稅源課稅，對財產課稅係課及稅

本，違反樹果原則，「稅本」之稅負愈重，將損害生產力，不利

經濟成長。 

若一國不動產稅制同時對土地及建物課稅，或是不動產（土地

及房屋）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較高者，評分愈低；另財產稅

課稅範圍若包括遺產、繼承及贈與者，租稅負擔大，評分亦較低。 

2. 公司資本及資產稅 

對股份發行課稅，將增加資本成本，干擾企業對資金籌措方

式之選擇，評分較低；對金融資產的出售或轉讓課徵金融交易

稅，因阻礙金融市場運行效率和資本流動，評分亦較低；OECD
國家中，對股份發行課稅的有 16 國，對金融資產出售或轉讓課
稅的有 14國。 

(五) 國際租稅規則 

分為「租稅課徵範圍」、「扣繳率及租稅協定」、「國際稅務法

規」等 3個評估子項。 

1. 租稅課徵範圍 

採屬地主義之國家，對分公司境外來源資本利得及股利所得

不課稅，稅負較輕且稅務行政較不複雜，因此評分較高；OECD
國家中，僅 6國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其餘 28國採屬地主義。 

2. 扣繳率及租稅協定 

股利、利息、權利金之扣繳率愈高者，稅負愈重，評分愈

低；國際租稅協定可避免跨國雙重課稅，爰簽署較多租稅協定的

國家，評分較高；OECD各國平均與 71國簽訂租稅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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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稅務法規 

國際間常見之反跨國避稅法規，包括受控外國公司、國外所

得租稅豁免之來源國限制、反資本弱化等，將使稅制複雜化且增

加稅負，較不利競爭力，因此評分較低；OECD 國家中，24 國訂
定受控外國公司規則，15 國訂定國外所得租稅豁免之來源國限
制，24國訂定反資本弱化規定。 

㆕、評比結果 

OECD國家租稅競爭力評比結果（詳見表 1），前三名為愛沙
尼亞、紐西蘭及瑞士；而法國最不具競爭力，美國競爭力亦不

佳，排名第 32 名；亞洲國家韓國排名第 13 名，日本第 25 名。
主要國家稅制概況如下：（詳見表 2） 

(一) 愛沙尼亞總評比第 1名 

公司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採單一稅率 21%，不累進課徵，股
利所得不重複課稅，境外所得亦不課稅，財產稅僅對土地課稅

（建物不課財產稅），稅制複雜度亦低。 

整體而言，愛沙尼亞不但稅負輕，且對投資、儲蓄及工作意

願等干擾較小，稅制較具中立性，租稅競爭力強。 

(二) 法國敬陪末座 

公司所得稅稅率 34.4%，遠高於 OECD 國家平均的 25.4%，
僅低於美（39.1%）、日（37%）；個人所得稅採高度累進稅率
（54.1%），為 OECD 國家第 2 高（僅次於瑞典 56.7%）；財產稅
稅負亦重，稅收占 GDP 比率 2.58%，遠高於 OECD 國家平均的
1.14%，僅低於美、英、加拿大等國；對資本利得及股利所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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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稅，稅率分別為 38%（OECD 國家最高）及 44%（OECD 國
家第 2高）。 

整體而言，法國稅率高，稅負重，且影響投資、儲蓄及工作

意願，不利租稅競爭力。 

表 1  2014 OECD 國際租稅競爭力排名 

個別項目排名 
國家 總分 總排名 

公司所得稅 消費稅 財產稅 個人所得稅 國際租稅規則
愛沙尼亞 100 1 1 8 1 2 11 
紐西蘭 87.9 2 22 6 3 1 21 
瑞士 82.4 3 7 1 32 5 9 
瑞典 79.7 4 3 12 6 21 7 
澳洲 78.4 5 24 7 4 8 22 
盧森堡 77.2 6 31 5 17 16 2 
荷蘭 76.6 7 18 11 21 6 1 

斯洛伐克 74.3 8 16 32 2 7 6 
土耳其 70.4 9 10 26 8 4 19 
斯洛文尼亞 69.8 10 4 25 16 11 13 
芬蘭 67.3 11 9 15 9 23 18 
奧地利 67.2 12 17 22 18 22 4 
韓國 66.7 13 13 3 24 10 30 
挪威 66.7 14 20 23 14 13 12 
愛爾蘭 65.7 15 2 24 7 20 26 
捷克 64.4 16 6 28 10 12 24 
丹麥 63.7 17 14 14 11 28 20 
匈牙利 63.5 18 11 33 20 17 3 
墨西哥 63.3 19 32 21 5 3 32 
德國 62.8 20 25 13 15 32 10 
英國 62.2 21 21 19 29 18 5 
比利時 59.6 22 28 29 22 9 8 
冰島 57.1 23 12 16 28 2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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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項目排名 
國家 總分 總排名 

公司所得稅 消費稅 財產稅 個人所得稅 國際租稅規則
加拿大 56.1 24 19 10 23 24 27 
日本 54.8 25 34 2 26 25 25 
波蘭 53.8 26 8 34 27 15 23 
希臘 53.3 27 15 27 25 14 28 
以色列 53.2 28 26 9 12 27 31 
智利 51.1 29 5 30 13 19 33 
西班牙 50.8 30 27 18 30 31 14 
義大利 47.2 31 23 20 33 33 15 
美國 44.6 32 33 4 31 26 34 
葡萄牙 42.9 33 29 31 19 30 29 
法國 38.9 34 30 17 34 34 17 

資料來源：Tax Foundation（2014）,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表 2  OECD 與我國國際租稅競爭力重點項目概況 

 OECD 
國家 (34國) 愛沙尼亞 韓國 比利時 日本 美國 法國 我國 

排名 
重點項目 - 1 13 22 25 32 34 N/A 

最高邊際
稅率 25.4% 21% 24.2% 34% 37% 39.1% 34.4% 17% 

銷貨成本
計價方法 

後進先出
(14國) 

平均成本法
(13國) 

N/A 後進先出 後進先出 後進先出 後進先出 平均成本法 

個別辨認法
先進先出法
加權平均法
移動平均法

公 
司 
所 
得 
稅 
租稅遵從
時間 

平均每年
52小時 

平均每年 
20小時 

平均每年
82小時 

平均每年
20小時 

平均每年
155小時 

平均每年
87小時 

平均每年 
26小時 N/A 

最高邊際
稅率 41% 20.6% 38.1% 45.3% 50.6% 46.3% 54.1% 45% 

資本利得
和股利所
得稅最高
邊際稅率 

資本利得： 
 16.6% 
股利所得： 

 N/A 

資本利得： 
 21% 
股利所得： 

 0% 

資本利得：
 0% 
股利所得：

 35.4% 

資本利得：
 0% 
股利所得：

 25% 

資本利得：
 20% 
股利所得：

 20.3% 

資本利得：
 28.7% 
股利所得：

 30.3% 

資本利得： 
 38% 
股利所得： 

 44% 

資本利得：
45% 
股利所得：

 45% 

個 
人 
所 
得 
稅 
租稅遵從
時間 

平均每年
75.9小時

平均每年 
34小時 

平均每年
80小時 

平均每年
40小時 

平均每年
140小時 

平均每年
55小時 

平均每年 
80小時 N/A 

稅率 19.1% 20% 10% 21% 8% 
7.2% 

(州和地方政
府加權平均)

20% 5% 

適用 VAT
門檻 
(年營收) 

34,000美元 30,075美元 29,170美元 6,443美元 93,566美元 N/A 94,006美元 
79,080美元

(匯率
0.03295)2 

消 
費 
稅 

租稅遵從
時間 

平均每年
56.4小時

平均每年 
27小時 

平均每年
25小時 

平均每年
100小時 

平均每年
35小時 

平均每年
33小時 

平均每年 
26小時 N/A 

                                                 
2 臺灣銀行 103年 10月 16日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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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 
國家 (34國) 愛沙尼亞 韓國 比利時 日本 美國 法國 我國 

排名 
重點項目 - 1 13 22 25 32 34 N/A 

不動產 
(土地、
房屋)稅
收占GDP
比重 

1.14% 0.34% 0.81% 1.3% 2.07% 2.81% 2.58% 0.88% 

個人財富
與遺產稅
課稅範圍 

N/A 土地稅 
不動產稅、
遺產與贈與
稅 

不動產稅3、
遺產與贈與
稅 

不動產稅、
遺產與贈與
稅 

不動產稅、
遺產與贈與
稅 

不動產稅、
遺產與贈與
稅 

不動產稅、
遺產與贈與
稅 

財 
產 
稅 

公司資本
及資產稅 

股份發行 
(16國) 
金融資產出
售或轉讓課
稅(14國) 

無 
股份發行、
金融資產出
售或轉讓課
稅 

金融資產出
售或轉讓課
稅 

股份發行課
稅 

無形資產、
股份發行、
金融資產出
售或轉讓課
稅 

銀行稅4、無
形資產、股
份發行、金
融資產出售
或轉讓課稅 

股份買賣時
課稅 

租稅課徵
範圍 

6國採屬人
兼屬地；其
餘採屬地 

屬地主義 屬人兼屬地
主義 屬地主義 屬地主義 屬人兼屬地

主義 屬地主義 屬人兼屬地
主義 

扣繳率 N/A 

股利：0% 
利息：0% 

 
權利金：
10% 

股利：20%
利息：20%

 
權利金：
20% 

股利：25%
利息：15%

 
權利金：
25% 

股利：20%
利息：20%

 
權利金：
20% 

股利：30%
利息：30%

 
權利金：
30% 

股利：30% 
利息：0% 

 
權利金：
33% 

股利：20%
利息：20% 
(短期票券
15%) 
權利金：
20% 

簽訂租稅
協定國家
數 

71國 50國 80國 91國 60國 67國 127國 27國5 

國 
際 
租 
稅 
規 
則 

國際稅務
法規 

受控外國公
司規則(24
國)、國外所
得租稅豁免
之來源國限
制(15國)、
反資本弱化
(24國) 

國外所得租
稅豁免之來
源國限制 

受控外國公
司規則、反
資本弱化 

國外所得租
稅豁免之來
源國限制、
無反資本弱
化但對特定
交易有利息
扣除限額 

受控外國公
司規則、反
資本弱化 

受控外國公
司規則、反
資本弱化 

受控外國公
司規則、反
資本弱化、
國外所得租
稅豁免之來
源國限制 

反資本弱化

資料來源：1. 各國資料整理自 Tax Foundation（2014）,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veness Index 
          2. 我國資料由筆者自行整理 

(三) 美國租稅競爭力不佳 

總評比第 32 名，主要係因公司所得稅稅率高達 39.1%，為
OECD國家最高，且採屬人兼屬地主義（目前 OECD僅有美國、
智利、愛爾蘭、以色列、墨西哥、韓國等 6 國採行），海外所得
須課稅，且境外來源之股利、資本利得無減免規定，並訂有反跨

國避稅法規，在國際租稅規則單項排名最末。 
                                                 
3 比利時財產稅課稅範圍尚包括設算租金及機械。 
4 根據銀行從事交易活動所承擔的風險程度徵稅，稅收存放至專門設立之基金，於未來金
融局勢動蕩不安時進行援助，以降低對金融體系與經濟的風險。 

5 截至 103年 7月底止，我國已簽署並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計 27個；另海、空或海空
國際運輸互免所得稅單項協定計 14個。 



2014「國際租稅競爭力指數(ITCI)」評析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15 211 

 

此外，美國個人所得稅採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 46.3%，
並且對資本利得及股利所得課稅，稅率分別為 28.7% 及 30.3%。 

(四) 比利時 

比利時經濟規模與形態（仰賴出口、中小企業為主）與我國

相近；總評比第 22 名，公司所得稅（單項排名第 28 名）稅率
34%，高於 OECD 平均的 25.4%；消費稅（單項排名第 29 名）
納稅所需耗費之遵從時間平均每年高達 100 小時，遠高於 OECD
平均的 56.4 小時；國際租稅規則排名較佳（單項排名第 8 名），
採屬地主義，股利及資本利得等境外來源所得訂有減免規定，並

與 91國簽訂租稅協定，以避免雙重課稅。 

(五) 韓國 

總評比第 13 名，消費稅具競爭優勢（單項排名第 3 名），稅
率僅 10%，遠低於 OECD 國家平均的 19.1%，僅高於美
（7.2%）、日（8%）、瑞士（8%）；惟其國際租稅規則排名落後
（單項排名第 30 名），主要係因境外來源之股利所得及資本利得
須課稅，且無減免規定，並訂有反跨國避稅法規等所致。 

(六) 日本 

總評比第 25 名，消費稅具競爭優勢（單項排名第 2 名），稅
率 8%，為 OECD第 2低（僅高於美國）；惟其公司所得稅排名最
末，主要係稅率高達 37%，為 OECD國家第 2高，且遵從時間達
155 小時，遠高於 OECD 平均 52 小時，顯示稅制過於複雜，稅
務行政亟需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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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綜合評析 

(一) 具競爭力之稅制應符合輕稅負與中立性 

提升租稅競爭力，除減輕稅負外，尚需注意稅制的中立性，

包括高度累進稅率、成本認列限制、繁複稅務作業等非中立性措

施，將干擾經濟活動，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無謂損失。 

以 OECD國家來看，租稅競爭力評比名列前矛的國家，如：
愛沙尼亞等，大多具有稅負低、稅制簡單、稅政簡化等優點；而

排名落後的國家，如：法國、美國等，常訂定高稅率及繁複的稅

法，影響投資意願與經濟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ITCI 報告指出，普遍性的降稅可以提高競爭
力，但是針對特定經濟行為提供租稅優惠，則可能產生過度投

資、政治遊說、稅負移轉等問題，不符合中立性，反而不利競爭

力。 

(二) 稅率為租稅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稅率不僅影響稅負，亦影響中立性，若非中立性稅制再搭配

高稅率，將更加重對經濟的扭曲程度，例如：高度累進之所得稅

率、對資本利得及股利所得課以重稅等，將影響工作意願、投資

與籌資決策等，不利競爭力。 

以 ITCI 之 15 個評估子項來看，即有 5 個子項將稅率納入評
估變數中，顯示稅率對租稅競爭力的重要性。為提升租稅競爭

力，近年許多 OECD 國家紛紛調降稅率，例如：公司所得稅平均
稅率由 1980 年代之 47.5%，大幅降至目前之 25%，資本利得稅
之稅率亦不高，平均為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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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跨國避稅之重要性日益提高 

隨著全球化經濟，企業跨國避稅問題愈來愈受各國重視，雖

然美國稅務基金會於 ITCI 報告中認為反跨國避稅法規將提高稅
制複雜度及增加稅負，不利租稅競爭力，然而 OECD 多數國家仍
訂有反跨國避稅法規，包括：24 國訂定「受控外國公司規則」，6 
15 國訂定「國外所得租稅豁免之來源國限制」，7 24 國訂定「反
資本弱化」等。8 

另外，OECD 組織於 2014年 9月 16 日宣布將大幅修訂國際
稅則，以防堵跨國企業利用租稅協定避稅，或將獲利轉往避稅天

堂，顯示跨國課稅將成為未來各國稅制改革的重要課題。 

肆、我國租稅競爭力分析 

㆒、我國稅制競爭力檢討 

參照 ITCI 評估項目及評估原則，分析我國所得稅、消費
稅、財產稅及國際租稅規則之競爭力，並與 OECD 國家比較。
（參見表 2） 

 

                                                 
6 為避免母國公司，藉由在境外稅率較低之國家（如：英屬維京群島等）註冊設立受控外
國公司，利用該地租稅優惠或免稅措施降低租稅成本，並將盈餘保留於海外而不分配至
母國，享受租稅遞延效果，所建立之反避稅條款，針對受控外國公司的特定所得，直接
視為母國控制公司之當年度應稅所得而課稅。 

7 採屬地主義之國家，對於來自黑名單（black list）國家之外國企業（若干租稅天堂國家
等），限制該國來源所得，不得豁免免稅，應適用本國稅法課稅。 

8 為避免企業通過加大借貸款（債權性投資）而減少股份資本（權益性投資）比例的方式
增加稅前扣除，以降低企業稅負，所建立之反避稅條款，規定負債超過法定比例以上的
利息支出，不能當成利息費用從所得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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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 

1. 稅率 

我國營所稅稅率為 17%，9 遠低於 OECD 平均稅率 25.4%，
且低低於競爭力第 1 名的愛沙尼亞（稅率 21%）及絕大多數
OECD國家（僅高於愛爾蘭為 12.5%），在稅率上極具競爭優勢，
惟需注意稅率過低可能影響財政收入。 

2. 租稅優惠 

政府基於政策目的，訂有諸多租稅優惠措施，舉如：「產業

創新條例」第 10 條，符合條件之研究發展支出 15% 限度內得抵
減營所稅；「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增僱本國籍員工
薪資 130% 限度內，自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等。針
對特定經濟行為之租稅優惠係違反中性原則，且將侵蝕稅基，影

響財政收入。 

3. 成本計價方法 

我國稅法對於銷貨成本，可採用個別辨認法、先進先出法、

加權平均法、移動平均法等，但不允許採用後進先出法。OECD
許多國家採後進先出法，該法可使銷貨成本接近市價，避免膨脹

公司淨利及稅負，我國在成本計價方法上較為不利。 

(二) 綜合所得稅 

1. 稅率與稅負 

我國綜所稅課稅級距為 6 級，累進稅率 5%~45%，最高邊際
                                                 
9 98年 5月 27日修正「所得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25% 降為 20%，嗣配合 99年

5月 12日制定公布「產業創新條例」僅提供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乙項優惠，99年 6月
15日修正「所得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20% 進一步調降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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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超過 OECD平均的 41%，雖然較不利租稅競爭力，惟近年各
國普遍面臨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累進稅率具所得重分配之功

能，不宜僅以競爭力單一面向考慮，仍需兼顧公平正義目標。 

此外，依 ITCI 評比原則，若薪資所得者的租稅負擔愈重，
將愈不利競爭力。依據財政部 103 年公布之綜所稅申報資料，薪
資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比重達 76%，為近 10 年新高；薪資所得
繳納稅額占綜所稅總額約 56%，成為繳稅主力，不利租稅競爭
力。 

2. 股利所得課稅規定 

我國股利所得係併入綜所稅適用累進稅率，最高稅率 45%；
OECD 國家之股利所得稅率，低於 20% 者計有 8 國（其中，愛
沙尼亞、斯洛伐克等 2 國免稅），20%~30% 計有 19 國，稅率高
於我國的僅有愛爾蘭（48%），我國股利所得之稅負相對偏重。 

(三) 消費稅 

1. 稅率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稅率最低不得少於

5%，最高不得超過 10%，現行徵收率為 5%，遠低於 OECD國家
平均稅率 19.1%，並低於所有 OECD國家（最低者為 8%）。 

2. 稅基 

我國採行具中立性之加值型營業稅，凡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

及進口貨品均在課徵範圍，惟基於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另訂有

減免規定，且我國消費稅除營業稅外，尚採行較不具中立性之貨

物稅（存在重複課稅問題），較不利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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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輕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遵從時間及成本，依規定每月平

均銷售額未達新臺幣 20 萬元之營業人，係以查定銷售額按規定
稅率計算營業稅，不適用加值型營業稅；多數 OECD 國家亦設定
加值型營業稅門檻，平均為年營收 3.4 萬美元（合新臺幣約 102
萬元，折合月營收 8.5 萬元），依 ITCI 評分標準，門檻愈高愈不
利競爭力，我國門檻相對較高，較不利競爭力。 

(四) 財產稅 

1. 不動產課稅範圍及稅收比重 

財產稅係課及稅本，不利資本形成，因此財產稅課稅範圍愈

廣、稅負愈重者，租稅競爭力愈低。我國財產稅包括地價稅、房

屋稅、遺產及贈與稅等多項稅目，惟若就不動產稅收比重來看，

2012 年我國地價稅與房屋稅合計占 GDP 比重為 0.88%，低於
OECD國家平均值 1.14%，我國不動產整體稅負相對較輕。 

2. 公司資本及資產稅 

我國係對針股票買賣時課徵證券交易稅，惟不含股票發行，

亦不含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OECD 有 16 國針對金融資產
出售或轉讓課稅，亦有 14 國對股票發行課稅，我國僅對股票交
易課稅，尚不致過度損害競爭力。 

(五) 國際租稅規則 

1. 租稅課徵範圍 

我國營所稅採屬人兼屬地，營利事業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

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所

稅，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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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課徵營所稅；惟為避免對境外所得造成重複課稅，訂有國外

稅額扣抵規定。 

OECD 國家之公司所得稅多採屬地主義，僅有美國、韓國等
6 國採屬人兼屬地主義。我國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將增加稅制複
雜度，並加重公司稅負，較不利競爭力。 

2. 租稅協定 

租稅協定可減少跨國雙重課稅，有助於提升競爭力，截至

103 年 7 月底止，我國已簽署並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計 27
個；另海、空或海空國際運輸互免所得稅單項協定計 14 個。若
與 OECD 國家平均與 71 國簽訂租稅協定比較，我國簽訂協定數
目偏低，較不利競爭力。 

3. 國際稅務法規 

為防止跨國公司藉由各國租稅法令間之差異以進行避稅，我

國 100 年已制定反資本弱化法規；另受控外國公司法規，行政院
於 101 年 12 月 6 日通過，目前立法院審議中。該等規定雖不利
競爭力，惟在全球化經濟下，為避免雙重「不」課稅的情況，導

致稅基侵蝕影響財政收入及公平性，反跨國避稅法規有其必要

性，並且日益重要。 

㆓、未來改進建議 

我國營所稅及營業稅之稅率具競爭優勢，惟在股利所得、屬

人兼屬地主義、薪資所得稅負、租稅減免優惠規定、成本認列方

法、加值型營業稅門檻等方面，尚有檢討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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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討修正股利所得課稅制度 

股利所得課稅方式係 ITCI 評估的重要指標之一，我國股利
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稅適用高度累進稅率（最高為 45%），且為
配合「財政健全方案」之推動，已將「兩稅合一」由「完全設算

扣抵」改為「部分設算扣抵」，增加實際稅負；近年受到歐盟法

院判決「設算扣抵」妨礙資本自由流通之影響，各國紛紛改採股

利所得「分離課稅」或「全部、部分免稅」，建議我國後續可朝

此方向調整，俾符合國際潮流，及提升競爭力。 

(二) 檢討修正境外所得課稅規定 

我國營所稅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增加稅制複雜度，並加重納

稅人負擔，較不利競爭力，參酌 OECD 國家多採用屬地主義，建
議研議改採屬地主義之可行性，惟為防堵跨國避稅，除目前已訂

定「反資本弱化」（100 年通過立法）、「受控外國公司規則」（行
政院 101 年 12 月 6 日通過，目前立法院審議中）等條款外，建
議參酌 OECD 做法，限定部分來源國（如：租稅天堂國家）之國
外所得，仍需納入國內所得課稅，以減緩稅收衝擊。 

(三) 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租稅負擔 

我國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高於 OECD平均之最高邊際稅率，
且薪資所得比重偏高，不利競爭力；且相對其他所得較易於避

稅、逃稅或將稅負轉嫁，薪資所得稅收易於掌握，成為主要稅收

來源，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亦不利於改善所得分配，建議宜適

度減輕薪資所得者租稅負擔，例如：檢討調高薪資所得扣除額

等，並應加強對其他所得課稅資料之掌握，降低對薪資所得稅收

之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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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營業稅及營所稅稅率及不符中立性之規定 

我國營業稅及營所稅之稅率遠低於 OECD國家，雖具競爭優
勢，惟亦須考慮稅率過低恐將嚴重影響財政收入，建議在兼顧競

爭力的前提下，適時檢討調整稅率，俾挹注財源，並一併檢討稅

制中不具中立性之規定，以提升競爭力。 

1. 加值型營業稅具中立性，對經濟扭曲較小，且我國加值型營業
稅現行稅率僅 5%，遠低於 OECD 國家；考量我國稅法係規定
加值型營業稅稅率為 5%~10%，建議在此範圍內適當調升稅
率，及檢討調降加值型營業稅適用門檻，以擴大稅基，並配合

檢討取消不具中立性之貨物稅。 

2. 我國營所稅稅率僅 17%，遠低於 OECD 平均稅率及絕大多數
國家，並訂有各類租稅優惠，10 建議宜通盤檢討企業實質稅負，
並考量韓國等亞洲主要競爭國家租稅情形，適當調整相關規

定；另，建議允許採後進先出法認列銷貨成本，避免虛增獲利。 

伍、結論與建議 

㆒、結論 

(一) 在全球化經濟下，稅制已成為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具競
爭力之稅制須符合輕稅負與中立性原則，非中立性措施，包

括高度累進稅率、成本認列限制、繁複稅務作業等，均將干

擾經濟活動，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無謂損失，不利經濟

持續成長。 

                                                 
10 舉如：「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符合條件之研究發展支出金額 15% 限度內得抵減營
所稅；「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增僱本國籍員工薪資 130% 限度內，自增僱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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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稅率為重要評估指標，普遍性調降稅率有助提升競爭力，惟
值得注意的是，若係針對特定經濟行為提供租稅優惠，可能

導致過度投資、政治遊說、稅負移轉等負面影響，反而不利

於競爭力。 

(三) 企業跨國避稅課題愈來愈受各國重視，多數國家訂有反跨國
避稅法規，OECD 亦將大幅修訂國際稅則，以防堵跨國企業
利用租稅協定避稅。 

㆓、建議 

參酌 ITCI 評比內涵及 OECD 國家作法，建議我國未來稅制
改革可朝以下方向檢討調整： 

(一) 我國股利所得須併入綜所稅適用累進稅率，參酌各國股利所
得多採「分離課稅」或「全部、部分免稅」，建議我國可研

究採行該等做法之可行性，俾符合國際潮流及提升競爭力。 

(二) 我國營所稅係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參酌 OECD國家多採屬地
主義，建議研議改採屬地主義之可行性，並配合反跨國避稅

法規，包括「反資本弱化（已實施）」、「受控外國公司規則

（立法院審議中）」、「國外所得租稅豁免之來源國限制（建

議增訂）」，以減緩稅收衝擊。 

(三) 我國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高於 OECD平均之最高邊際稅率，
且薪資所得比重偏高，成為主要稅收來源，不利競爭力，建

議宜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租稅負擔，例如：檢討調高薪資所

得扣除額等，並應加強對其他所得課稅資料之掌握，降低對

薪資所得稅收之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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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營業稅及營所稅之稅率遠低於 OECD 國家，雖具競爭
力，但稅率過低將影響財政收入，建議在兼顧競爭力之前提

下，適當調整以挹注財源，並建議一併檢討稅制中不具中立

性之規定，包括：允許後進先出法認列成本、擴大適用加值

型營業稅、取消貨物稅等，以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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